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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川县开全石业有限公司

青川县楼子乡段家湾饰面用灰岩矿

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

评审复核意见

2019年5月18日，广元市自然资源局组织地质矿产、地质灾

害防治、土地复垦及农业、林业、水务、财审相关专家,并组成

专家评审委员会对《青川县开全石业有限公司青川县楼子乡段家

湾饰面用灰岩矿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》（以下简称

《方案》）进行了评审。专家组在听取了编制单位汇报后，经过

审阅报告及其相关附件、质询答辩、评审及评审后对《方案》修

改稿的修改完善情况的复核等过程，现形成如下意见：

一、《方案》评审意见

1、《方案》确定的地质环境评估范围合理。方案确定的土

地复垦单元、复垦范围、复垦目标、复垦经费及保障措施均较为

合理。

2、《方案》编制格式基本符合编制规范的要求。

3、通过收集已有资料，进行野外调查和综合分析，基本对

矿山基本情况进行了详细论述。

4、《方案》对矿山土地利用现状、地质环境问题进行了分

析，对矿区土地利用进行了现状及预测评估，对矿山地质环境问

题进行了现状、预测及综合评估。

5、《方案》提出了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总体目标

与任务，对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工作进行了部署 ；提

出了土地复垦目标及方案。

6、《方案》对土地复垦及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费

用进行了估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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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、存在问题及建议

（1）应结合采矿许可证有效期限及复垦管护期限确定本《方

案》适用年限，明确矿山剩余生产服务年限。

（2）复核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评价分级是否合理，补充矿山

地质环境问题现状剖面图和预测剖面图，并在矿山地质环境问题

预测平面图中标明主要的地质环境问题。

（3）应补充废渣场的挡土墙设计图，并在相关图件上标示

其平面位置、断面设计情况，增加废渣场及其挡渣墙的监测设计。

补充表土临时堆场布置位置及防止水土流失设计图，细化表土剥

离措施设计，明确剥离范围，复核剥离厚度；复核复垦范围可供

土量。

（4）补充调查复垦区林地性质及其保护等级，说明是否占

用基本农田，核实是否属于商品林。

（5）补充说明复垦区森林植被类型及土地类型、土壤类型，

植被恢复工作应注意植被适宜性的选择。

（6）复核拟损毁土地预测，补充复垦前后结构调整表。

（7）《方案》中废渣体积巨大，而依据开发利用方案中设

计的废渣场容量太小，不能满足矿山废渣堆放，请进一步提出废

渣解决方案，以减小废渣排放量；并对地质环境保护措施及复垦

面积进行调整和修改。

（8）应结合废渣场地形地质条件、废渣体积等情况完善废

渣场堆渣设计，细化包括堆渣分级、堆填高程、放坡系数等设计

参数，细化渣场平台、边坡的植被恢复及复垦措施。

（9）补充完善矿采边坡及废渣场截排水设计，应标明平面

布置，建议补充排水沟断面大小设计的依据。

（10）核实本《方案》预算过程中的工程数量、材料及人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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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价、费率、套用定额是否准确合理，复核造价信息是否准确。

具体意见详见各位专家的评审意见表。

二、复核意见

经本人对《方案》修改前后的内容进行对比复核，确认该《方

案》修改稿已基本按照专家评审意见进行了修改补充，对未修改

的部分说明了不予修改的理由。修改后本《方案》适用年限至2028

年12月7日，复垦面积21.291hm
2
（其中废渣场0.244hm

2
），废渣

排放总量约251.19m
3
，设计的废渣场满足不了该废渣总量的堆放。

为提升综合利用率，降低废渣排放引起的环境及安全风险，故《方

案》建议矿采单位尽量将废渣运出矿区，并签署“废渣外运承诺

书”，用于地方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、新农村建设等约30万m3，

转运用于修建广平高速约220万m3，《方案》经费估算总计599.25

万元。

鉴于该《方案》废渣排放量巨大，废渣场面积不能满足废渣

量排放的要求，需要矿采单位进一步落实“废渣外运承诺书”，

方能保证本《方案》得以实施。故同意在矿采单位与相关协议方

签署“废渣外运承诺书”后通过该《方案》。《方案》实施阶段

应加强资金监管及落实到位，加强弃渣场建设及复垦的质量监督、

监测工作，确保实现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及土地复垦目标任务。

专家组主任委员：

2019 年 5 月 2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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